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擊
散
•
但
情
形
仍
属
嚴
重•
國
府
計
割 

用
西
康
山
地
爲
游■
  

|||根
探
网
•
深■
 

因
西
藤
軍
心
插
動
一
致
澧
無
法
實
現
一 

紐
約

AT

報
轉
漢

tie
電
覗
"
據
自
中 

國
甫
抵
此
間
之
醒
里
邁
氏
報
導
稱
。
中 

共
將
於
壹
九
五
拾
年
底■
着
手
澈
底
改 

革
土
地
限
度
・
大
部
土 

地
决
重
新
分
配•
一 億 

農
民
將
因
此
受
到
嚴
重

影

新
解
放
地

區
之
貧
晨•4
希
望
新

方
案
提
前
一

以
獲

得
相
當
可
供
耕
種
之
土 

地 
新
方
案
所
以
遅
緩 

實
現
之
理
由
。
因
中
共 

當
局
認
爲
組
訓
貧
晨
乃 

■
重
要
之
初
步
工
作
。 

在
組
訓
中
♦
以
提
高
貧 

農
之
階
級
意
識■
使
其
一 

成
爲
新
方
案
之
有
力
支 

持
者
•
從
而
對
抗
缰
主

或
富
農
己

中
共■
東
局
書
記
饒
漱
石
最
近
在
農
民 

大
會
上
宣18

・
任
何
時
僮
尙
未
成
熟
之 

改
革
•
均
足
授
敵
人
以
阻
撓
破
壞
之
機 

會
・
前SI

民
黨
政
府
官
吏
仍St

有
一 
部 

晨
村
•
在
某
數
區
域
内
敵
性
游
擊
戰
迄 

未
止
息
•
凡
此
均
爲
實
行
新
土
地
政
策

之
障
碍
・
昨
九
月
中
旬
・

.在
華
中

■
東
一
帶
•
有
兩
項
重
要
措
施
。
其
一 

爲
實
施
行 8
 烈
减
租
。
其
二
爲
擴
大
農 

民
協
會
之
組
織•
在
大
量
政
洽
幹
部
及 

胃
年
學
生
努
力
工
作
下♦
幾
乎
毎
一 
農 

村
都
受
到
該
項
措
施
之
影
响•
靑
华
們 

*
常
與
晨
人
共
同
生
活
。農
得
閒
時
卽 

向
晨
人 »
 解
目
前
時
局
及
政
治
革
新
之 

要
義
・
静
多
富
庶
家
庭
的
兒
女
・
於
大 

學
畢
業
後•
鑑
於
中
國
農
村
問
項
之
嚴 

重
。
以
及
農
民
生
活
艱
苦
，
農
民
均
自 

動
參
如
農
村
工
作
・
據
拾
壹
月
中
旬
之 

官
方
報
吿■
江
蘇
南
部
十
八
個
縣
份
共 

計
七
百
六
十
六
萬
農
民
中"
已
有
八
萬 

三
千
如
入
農
民
協
會•
在
無
錫
及
蘇
州 

兩
縣
内
加
入
農
協
會
之
人
民
佔
全
人
口 

百
分
之
六
十
・
其
中
有
叁
萬
二
千
四
百 

五
十
八
人
因
行
動
比
較
積
極 
經
中
共 

予
以
訓
練
後•
將
負
責
教
導
組
織
其
他 

貢
人
，
中
共
華
東
局
昨
九
月
中
旬
命
令

莫
斯
科
拾
七
日 *

，
統
一
社
矶
・

莫
斯
科
報

•
中
國
共
產
党
領
袖

毛
澤
東
。昨
晚
得
蘇
俄 

總
裁
史
建
林
宴
睛
・
列 

席
作
陪
者
有
蘇
俄
副
總 

裁
三
人
•
卽
莫
洛
托
夫 

■
媽
倫
高
夫
及
保
堅
事 

元
帥
■
蘇
俄
外
長
維
辛 

斯
基
•
方
由
柏
林
囘
來 

•
亦
被
邀
睛8
與
•
宴 

會
畢
•
毛
澤
東
繼
續
與 

蘇
俄
軍
政
要
人
談
商
中 

俄
關
係
•
德
英
京
倫
敦

外
交
界
消
息
・
在
弔
澤
東
訪
問
蘇
俄
期

一

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。中

共
租
出
之
土
地•
不
在
此
項
範
圍
內
・ 

以
徵
取
較
廣
大
之
執
持
。
依
據
華
東
局 

規
定
•
在
前
項
命
令
生
效
前
所
拖
欠
未 

清
之
售
租
・
一 
概
免
繳
。
但
其
他
債
務 

必
須
淸
償•
然
如
其
利
率
過
高
有
涉
及 

剝
制
之
情
事
者•
僅
償
還
本
金•
依 »
 

華
中
新
頒
之
章
程
。
利
率
有
超
出
月
息 

一
分
五
者•
其
債
债
人
均
属
高
利
貸
者 

，
在
華
東
區
所
有
積
欠(
載
犯
)
及
( 

反
革
命
者)
之
舊
債
•
均
無
條
件
予
以 

豁
免
•
目
前
北
京
附
近
之
縣
份■
已
着 

手
辦
理
土
缠
再
分
配
事
宜•
大
約
今
冬 

可
以
全
部
完
竣
，
中
共
分
農
人
爲
地
主 

•
富
農
•
中
農
。
貧
農
數
等•
初
步
先 

沒
收
作
惡
多
端■II

農
民
用
深
惡
痛
絶 

之
鮭
主
階
段
之
土
權
云•區

艦一商港放置水雷 

台
北
拾
七
日
電
一 
合
衆
社
租， » 

府
宣
布
海
軍
爲
加
强
封
鎖
共
軍
管
轄
匾 

沿
海
■
决
定
由
下
星
期
三
日
起
。
在
共 

X
商
港
放
置
水
雷
・
禁
止
中
外
船
隻
來 

往
云
■迫降菲島之 

中國機已放行 

岷
尼
技
十
七
日
电•
美
聯
社
訊
。 

中
國
軍
用
巨
型
運
輸
彼 
一 
架
•
昨
十
玉 

日
由
海
南
島
飛
來
此
間
向
革
勒
克
刑
行 

場
降
落
•
是
日
經
非
律
賓
政
府
批
准
放 

行
•
任
由
戴
去
原
有
搭
客
三
十
六
人• 

向
台
滑
飛
去
。
搭
客
中
多H
中
國
軍
人

一

萬

入

安

南

《

引

兵

一

生

改編之爲義勇軍 
已委出司令官進行游擊戰 

香
港
十
七
日
電•
合
衆
社
凯•
香
港■
字
報
紙
戴 ®
■
白
崇
禱
將
寧
，
已 

進
行
計
副
。
將
彼
統
率
之
國
軍
退
入
安
南 
改
編
爲
反
共
義
勇
取
。
安
南
法
軍 

當
局
•
對
於
白
氏
此
舉•
未
有
表
示
允
料
・
反
之
，•
法
軍
日
前
宣
布■
已
將
白 

氏
部
隊
微
械•
及
送
往
集
中
營•
幷
指
出
白
氏
軍
隊
衝
入
安
南
人
數
不
過.二
万 

名
•
彼
海
南
島
發
來
香
港
星
島
日
報
之if

訊
酒
。
白
崇
禧
已
委
任8
軍
司
令
吳 

奉
行
(
譯
音
)
爲
安
南
華
軍
總
指
揮•
其
目
的
是
進
行
游
整
戰 
企
圖
阻
止
中 

8
共
軍
與
安
南
革
命
軍
取
得
嘲
絡 
一 
根
據
北
平
共
產■
台
廣
债
•
共
軍
已
抵
建 

一 安
南
邊
界
。佔
領
區
域•
。
由
海
岸
上
東
興
伸
長
至
鎭
南
關•
長
約
壹
百
英
里■

問
・
中
蘇
将
成
簽
打
薪
聯
盟
福
約■
但

△
本報價目表 (
零
浩
毎
份
六
仙)

合
季
 

三元七五 

R
元五■ 

四元零五 
四元五 6

△
繕月

•
城凝要一元二五 

本Alt

寄一话五N
f  

加18

美・一元四五 

*• ■
各■
一元五毫

△
爭■ 

七
)6五口 

九
X 

七元九五 
九
元

△.*  
»
 

»■十五元 

壹十人兄 
十五元六 

■
十八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関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 @

，
恕
不
奉
呈-

司
理
部
敗

英
國
將
不
因
中
共
之
加
入
蘇
俄
集
團- 

而
變
更
承
認
中
共
政
府
之
决
定•
聞
史 

達
林
定
於
下
星
期
三
日*
祝
七
拾
壽
辰 

■
毛
澤
東
已
决
意85

日 «
臨
道
賀
云
• 一

保國前任副首相

»
 判
受
死
刑 

保
加
利
亞
京
都
所
斐
亞
拾
七
日
事 

際
社*

・
在
保■
共*|

首
要
中
佔
第
二 

劉
椅
之
哥
士
托
夫
・
装
保
風
共
產
法 

院
・
指
禽
「
狄
圖
主II」

間 
81 
・
陰
謀 

推
倒
現
時
執
政
之
共
產
政
府•
番
氏
昨 

已
被
判
决
死
刑♦
按•
区
在
未
皱
指 8
 

「
狄
圖
份
子
」
前
，
曾
壺
度
爲
保
图
副 

首
相
。
共
產
法
院 
昨
又
判
前
任
商
務 

部
長
・
前
任■
  

®

工 *
總
長
♦
及
前
任 

公
務
部
次
長
等
共
黨
首
要
。
受
終
身
監 

5
,日本各行工人

已
紛
紛
罷
工

東
京
拾
六
日
電•
合
案

ti
el ■
日 

本
水
上
工
人
。
要
求
發
給
度
族
花
紅
津 

貼
•
是
日
聯
合
罷
工•
彼
等
附
屬
於
工 

業
組
織
之
總
會 
一 有
會
員
一 
十
三
萬
名 

•
日
本
數
員
公
會
興
鐵
路
工
會•
負
要 

求
津
貼
•
是
日
亦
已
恢
復
絶
食•
堅
持 

罷
工
,
電
力
工
業
工
人• 
是
日
聽
候
工 

會
命
令
♦
一
有
决
定
亦
卽
進
行
罷
工
云

一

山

辭

行

政

院

長

職

■■■  

/>

聞原 
蔣介石欲復任總統

台
北
十
七
日■
■
合
衆 

«:
»1
・
可
靠
方
面
疆18 •
閻
錫
山
將
軍
已
呈
請
辭 

去
行
政
院
長 
一 
職
•
若
得
批
准■Bi

民
政
府
將
有
迅
速
巨
大
更
動• 

81 観
察
家 

*
見
•
閻
錫
之
辭
職
・
由
於■
軍
在
大
陸
之
急
激
敗
退•
失
地
廣
濶
•
及
情
形 

混
亂
，
另
一
原
因
，
是
因
蔣
介
石
將
寧
，
或
已
有
意
恢
復
總
統
職
權•
富
代
理 

»
統
李
宗
仁
離
港
赴
羹
時■
彼 W
宣
官
♦
將
代
理
總
統
職
權•
交
給
閻
錫
山
將 

»
代
行
代
拆•
一 
俟
腸
病
醫
愈
後
・
一 
個
月
期
間
將
可
返
國•
今
次
閻
氏
辞
職 

-
李
宗
仁
卿
失
去
其
在iB

內
代
理
人
・
育
等
觀
察
家•
認
此
爲
蔣
介
石
將
取
取 

消
退
隱
•
復
任
爲Ill

tt之■
好
彼
會
・
傅
李
宗
仁
現
总
在*
有
向
興
國
求
援
企 

圖
•
若
蔣
氏
優 

181 
・
將
童
生*
李
爭
取
美
援
新
形
势•
将
案
何
方
勝
利
・
卽
由 

何
方
控
制81

民
政
府
矣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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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極端份子殺害 

▲
七
六
老
翁
兩
齡
嬰
孩 

五
十
三
人
無 
一 
倖
免 

吧
城
通
訊 -
多
隆
亞
甘
勿
烈
村■
 

僑
被
集
中
者"
原
有
三
百
餘
人•
當
四 

月
豆
日
荷
军
進
駐 
ttH
時
・
除
大
部
分 

平
安
脫
險
外■
仍
有
五
十
三
人■
尙
被 

印
尼
寧
拘
禁
找
盤
那■
村
■
數
月
以
來 

•
音
訊
杳
然
•
生
死
莫
卜■
近
由
該 

III 

僑«
■
等
•
重
金
懸
賞
壹
印
尼
靑
年
， 

往
附
近IT

査
實
况
・
近
接
得
該
印
尼
人 

函
稱
•
上
述
碓
僑•
年
齢
最
高
看
爲
七 

十
六
陵
・
最
幼
者
爲
二
歲
之
嬰
兒 - 
確 

已
全
数
遭
受
陷
害•
分
三
處
大
窟
掩
埋 

於
識
卡
維
之
山
脚(
離IB

區
僅
拾
公
里) 

■
富
某
晚
舉
行
極
刑
時
，整
宵
戒
備
森 

嚴
，
附
近
村
莊
無
由
得
悉
・
僅
於
翌
晟 

軽
覺
肇
事 M
點
之
特
異
耳
・
彼
亦
畫
出 

詳
細
之
圖
形•
以
便
日
後
修
掘
屍»

・ 

普
斯
冷H
继
一 
隅
•
全
是
極
端
派
之
勢 

力
故
有
此
惨
絶
人
寰
之
舉
動
，
聞
共 

和
軍
已
善
手
值
緝
皎
部
首
領■
如
是
云 

云
・ 
確
否
待
查
・

西6̂
î
~  

影响游擊戰計劃 
一 

香
港
十
七
日■

・  

«

台
北
傳
來
辜
一 

西
消
怠
稱•
西
康
軍
隊
叛
變•
舆
四
川
一 

8
軍
一 
部
聯
合
•
昨
日
開
始
向
成
都
撤 

退
之
忠
心
於 »
民
黨
軍
隊
進
擊
。
惟
舞 

結
果
•
國
軍
胡
宗
南
部•
卒
能
將
叛
兵

_55.51555±125±̂
05̂
£!-.2̂

5̂
±1551̂

£!!1!!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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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 mo

孔
子
紀
元
二
千
 5
百
年

夏歷 
61次己丑■
十月卄人日

華

僑

赴

美

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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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照
須
麟
限
期
等
候 

赴 *
船 *
售
至
明
年
四
月 

本
報
特16

・
光
復
後
由
誌
鼻
宫
局 

特
准■
籍
志
願*
携 *
赴
美
■
同 »
更 

因

111#
 前
返
・
被
淋
留
国
內
之
・
僧• 

急
欲
出■

，
故
戰
後
由
港
赴
與
者•
特 

見
挟
迫
■
迨*
来
國
內
局
勢
，
變
•
■
 

人
之
有
父
兄 #
■
在
貝
磐
商
者
，
皆
欲 

出■
•
因
此
月
來
鲁
民
赴
貝
者
更
多•

而
駐
港■
傾
亭
方
面•
一 

赴
美
證
書
之
手■
•
亦一

#
 給
售
民 

繁
忙
・
加 

間
赴
奏
者 

境
静
可
證

制

手■
等
•

已
由 

1!6
其  

«

■

，
亦
- 
槪
晏
輪
候16

理
•
因 
ft赴e
皆一 

16

「
出 

81
難
」
之
慨
• 
就
記
者
縄
查
所 

得
・
目 

18
唯
一 
赴
美
之 »
 統
輪
船
公
司 

所
有
船
隻
之
客
位■
出
國
者
難
已
獲
得
一 

正
式
證
書• 
而
定
位
赴
奧
，
亦
必
須
候
一 

$
明
年
四
月
中
旬♦
蓋
該
公
司
各
禮
客
一 

位
迄■
近
統
齢
■
已
預
售
至
明
年 
月一

拾
日 

^̂

記
者
擁
自
有
關
方
面. 

於
申
峭
傾
證
赴
美
過
一

故
欲
傾
證
出
國
者
・
一
方
面
固
須
由
其( 

親
友
住
美
辦④
入
境
許
可
。
同
時
更
須向

一

候
做
到
此
種
静
可
證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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